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Ｘｉａｍｅｎ ＸＧＭ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厦门市厦禾路

６６８

号

发行人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

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

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本次增发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发数量预计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增发期间发生

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股数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和规模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预计实际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

用）为人民币

１０２

，

７２０

万元。

２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就原《公司

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政策和利润分配决策程序的条款进行了修订，该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

１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①

公司应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③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２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

期利润分配。

（

３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

后，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为不低于母公司当年实

现的净利润的

１０％

。 在满足当年现金分红比例的情况下，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

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公司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的特殊情况包括：

①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意见；

②

当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③

当年实现的净利润由非经营性损益形成；

④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等（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预计支出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

。

（

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５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需要，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要求，确实需要调整或变更利润分

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为：

（

１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认真研究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

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充分讨论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形

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同时，利润分配方案还应提交监事会审议。 股

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２

）若公司因上述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董事会应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

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

３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该规划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规划主要内容为：

公司实行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每年将根据当期的经营情况

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在充分考虑股东的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经与独立董事、监事充

分讨论，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经审计该年度净利润和可供分配利润均为正数，则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为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未来三年现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未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在满足当年现金分红比例的情况下，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公司董事会每三年对股东回报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总结，并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股东回报规划，如根据生产经营情

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需要，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要求，确实需要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

的，应在充分听取和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意见的基础上，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

策作出适当的修订，以制定未来三年的股东回报规划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累计现金分红

１９

，

２８３．９３

万元，占年均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４４．７３％

，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证监会令第

５７

号）的规定，并高于《公司章程》承诺的水平。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合并报表口径）为

１４１

，

１３１．７５

万元，主要用于补充营运资本。

３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将共享本次增发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４

、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收购了厦工重工的全资子公司厦工三重，由于厦工重工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

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规定，视同合并后主体在报

告期期初已经存在，因此本公司追溯调整了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度比较式财务报表，并由天

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

ＧＦ

字第

０２０１２９

号《审计报告》。

５

、发行人聘请的申报财务报表审计机构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实施财政部、中注协提出的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

强做大战略，进一步扩大事务所规模和服务领域，提升事务所服务品质，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经过友好协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合并，并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鉴于此，经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审计机构相应地改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ＩＡＭＥＮ ＸＧＭ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Ｏ．

，

ＬＴ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０１－１０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４－０１－２８

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法定代表人：陈玲

董事会秘书：王智勇

注册资本：

７９８

，

９６９

，

９８９

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厦禾路

６６８

号

办公地址：厦门市灌口南路

６６８

号之八

邮政编码：

３６１０２３

电话号码：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ｉａｇｏｎｇ．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ｓｔｏｃｋ＠ｘｉａｇｏｎｇ．ｃｏｍ

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经营范围：

１

、工程机械产品及其配件制造、加工；

２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３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４

、销售工程机

械用润滑油；

５

、工程机械产品租赁；

６

、销售制动液、防冻液（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二）本次发行概要

１

、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发行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文核准。

２

、证券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发行数量：本次增发预计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增发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股数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和规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

体情况协商确定。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４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５

、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

股票均价。

６

、预计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增发预计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１０２

，

７２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帐户：发行人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帐户为：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

账号：

３０３００１０４００４８２１９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支行

账号：

３５１０１５６１００１０５２５０７６７８

（三）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２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１５９

，

７９３

，

９９７

股，占本次增发数量的

９９．８７％

。 厦工股

份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拟以不少于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参与此次公开增发。

３

、发行对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禁止者除外）。

（四）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承销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预计共需约【】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保荐及承销费用：【】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万元

律师费用：【】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万元

信息披露及推介费用：【】万元

以上发行费用可能会根据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六）发行承销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复牌安排

Ｔ－２

日

（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网上发行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

１２

月

２０

日

）

网上路演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

日

（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刊登

《

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及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缴款日

（

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

：

００

时

）

停 牌

Ｔ＋１

日

（

１２

月

２４

日

）

网下申购定金及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验资日

Ｔ＋２

日

（

１２

月

２５

日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确定网上

、

网下发行数量

，

计算除原股东优先认购外的网上

、

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Ｔ＋３

日

（

１２

月

２６

日

）

刊登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投资者

根据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

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

：

００

时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Ｔ＋４

日

（

１２

月

２７

日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七）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相关当事人

１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玲

住所：厦门市厦禾路

６６８

号

联系地址：厦门市灌口南路

６６８

号之八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０

传真：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１

联系人：王智勇、李畅、白金雨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兰荣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办公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６５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保荐代表人：石军、潘光明

项目协办人：吴阳

项目经办人：吴小琛、黄实彪

３

、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孙卫星

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６

号海翼大厦

Ａ

栋

１６－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５８８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８９９７０２

经办律师：曾招文、黄臻臻

４

、会计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徐华

办公地址：厦门市珍珠湾软件园一期创新大厦

Ａ

区

１２－１５

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２２１８０８０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２１７５５５

经办注册会计师：谢培仁、陈涌根

５

、资产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林畅

办公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２

号中山大厦

Ｂ

座

１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２４６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５８６４５

经办资产评估师： 周庆国、姜年玉

６

、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７８１３

７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５８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８

、主承销商收款银行：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清算中心

户名：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１１７０００１７２６００００１６３６

第二节 主要股东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７９８

，

９６９

，

９８９

股，控股股东海翼集团持有

３７１

，

５２２

，

８５９

股，其中

１９

，

２６０

，

４０１

股有限售条件，除此

之外，其余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１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１

，

５２２

，

８５９ ３５２

，

２６２

，

４５８ ４６．５０

国有法人

２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６９

，

９９３

，

０６７ ６９

，

９９３

，

０６７ ８．７６

国有法人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其他

４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３７２

，

８０７ ７

，

３７２

，

８０７ ０．９２

其他

５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５４

，

０００ ５

，

１５４

，

０００ ０．６５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

刘明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８

境内自然人

７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８３３

，

０８４ ２

，

８３３

，

０８４ ０．３５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

深圳市安然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７３５

，

６６６ １

，

７３５

，

６６６ ０．２２

其他

９

陈定一

１

，

６８１

，

８００ １

，

６８１

，

８００ ０．２１

境内自然人

１０

徐国君

１

，

２０２

，

６７３ １

，

２０２

，

６７３ ０．１５

境内自然人

注：海翼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１９

，

２６０

，

４０１

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均由公司审计机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由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与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而成）审计，分别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

ＧＦ

字第

０２０００５

号、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ＧＦ

字第

０２０００９

号和

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

ＧＦ

第

０２０００１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收购了厦工重工的全资子公司厦工三重，由于厦工重工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

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规定，视同合并后主体在报告

期期初已经存在，因此本公司追溯调整了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度比较式财务报表，并由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

ＧＦ

字第

０２０１２９

号《审计报告》。

本节如无其他说明，原财务报表系指公司历年公开披露的未经追溯调整的财务报表，比较式财务报表系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追溯调整后的报表。

一、简要财务报表

（一）简要原始合并账务报表

１

、简要原始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９

，

５２１

，

５２２

，

３４３．０５ ８

，

０５５

，

２１９

，

３２６．９０ ６

，

４６５

，

０３５

，

１４５．７７ ４

，

２９６

，

１１８

，

４６０．０７

非流动资产

２

，

３３２

，

３８４

，

３８０．６３ ２

，

５５１

，

２７９

，

６０１．１７ １

，

６００

，

９６１

，

４１７．８７ １

，

３２３

，

５１３

，

４２６．１７

总资产

１１

，

８５３

，

９０６

，

７２３．６８ １０

，

６０６

，

４９８

，

９２８．０７ ８

，

０６５

，

９９６

，

５６３．６４ ５

，

６１９

，

６３１

，

８８６．２４

流动负债

６

，

０３５

，

６２６

，

５６７．２４ ６

，

１２７

，

２５０

，

５９１．７０ ４

，

６６９

，

２９２

，

６１８．９６ ２

，

６２２

，

１３６

，

８５３．５５

非流动负债

１

，

７７３

，

２３４

，

１２４．０２ ７１２

，

３９３

，

６４７．５０ １６６

，

２４６

，

６５２．７０ １

，

０２９

，

１１６

，

１１６．７８

总负债

７

，

８０８

，

８６０

，

６９１．２６ ６

，

８３９

，

６４４

，

２３９．２０ ４

，

８３５

，

５３９

，

２７１．６６ ３

，

６５１

，

２５２

，

９７０．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３

，

９８９

，

７５５

，

８２６．９１ ３

，

７１２

，

４００

，

５１５．０９ ３

，

１７９

，

２４６

，

６４０．６８ １

，

９１８

，

５１８

，

７５０．３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０４５

，

０４６

，

０３２．４２ ３

，

７６６

，

８５４

，

６８８．８７ ３

，

２３０

，

４５７

，

２９１．９８ １

，

９６８

，

３７８

，

９１５．９１

２

、简要原始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３２８

，

２２１

，

６２８．７７ １１

，

９９２

，

０３９

，

８５８．７２ １０

，

３３１

，

９７８

，

９６６．５６ ５

，

３１６

，

６６９

，

８９１．０８

营业成本

３

，

６８１

，

７１２

，

６７９．５３ １０

，

１５２

，

１０２

，

３７７．８２ ８

，

６０４

，

２６０

，

３９０．００ ４

，

５４７

，

３５９

，

２０５．３１

营业利润

３４０

，

８２５

，

５１３．０６ ６４７

，

７６２

，

２９５．１５ ７１９

，

４８５

，

３４２．１４ １２０

，

８０５

，

１７７．３５

利润总额

３５１

，

１４４

，

０１９．９８ ６７３

，

７３０

，

０３０．５１ ７４２

，

６２０

，

３７２．９６ １４０

，

４４６

，

４４９．４７

净利润

２９８

，

１１５

，

４９２．０１ ５７６

，

５１６

，

６６２．５３ ６１８

，

９７８

，

８７４．５８ １１２

，

０１１

，

１８２．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２９７

，

２７９

，

４６０．２８ ５７３

，

２７３

，

１４０．０５ ６１３

，

９７２

，

９５０．２３ １０６

，

１４１

，

１４２．９８

３

、简要原始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８

，

３８２

，

１５０．５５ －１

，

３１０

，

８８０

，

６０４．７１ ４６９

，

８５０

，

５０３．２８ ３０３

，

６４３

，

４４８．８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９５８

，

２８５．１３ －６２２

，

３６８

，

６６７．１９ －２５５

，

７９１

，

７４０．３１ －１０３

，

６４１

，

０４４．０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５０

，

４４９

，

０２４．６２ １

，

８３３

，

９７２

，

６１５．６２ －１２２

，

２９７

，

９２５．０６ －２０４

，

０２７

，

１４５．８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５６

，

１２５

，

７１０．６８ －９９

，

７３２

，

３８１．０５ ８８

，

８７２

，

０２１．０７ －４

，

４２５

，

２３１．８５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８５

，

７９９

，

２９４．８４ ３２９

，

６７３

，

５８４．１６ ４０７

，

６０２

，

８８６．３０ ３１８

，

７３０

，

８６５．２３

（二）简要原始母公司财务报表

１

、简要原始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８

，

６９４

，

２０４

，

２４３．１１ ７

，

００４

，

８３７

，

２７５．８６ ５

，

７８１

，

５８７

，

３７８．９６ ３

，

８７４

，

５９７

，

９３３．９８

非流动资产

２

，

５３２

，

７７９

，

２４０．８６ ２

，

７５０

，

５４８

，

０８３．４７ １

，

８３４

，

３３３

，

６４０．２４ １

，

５６１

，

７３０

，

８８８．２５

总资产

１１

，

２２６

，

９８３

，

４８３．９７ ９

，

７５５

，

３８５

，

３５９．３３ ７

，

６１５

，

９２１

，

０１９．２０ ５

，

４３６

，

３２８

，

８２２．２３

流动负债

６

，

１２４

，

６１９

，

３７９．２３ ５

，

９３７

，

３９５

，

４５８．９３ ４

，

６４５

，

４６５

，

３１７．８９ ２

，

６７６

，

１６７

，

０３６．３８

非流动负债

１

，

５７６

，

９４４

，

４４５．１６ ５１３

，

６０８

，

３６３．２６ ５１

，

０１７

，

０４９．６８ ９５７

，

５１６

，

４７３．０４

总负债

７

，

７０１

，

５６３

，

８２４．３９ ６

，

４５１

，

００３

，

８２２．１９ ４

，

６９６

，

４８２

，

３６７．５７ ３

，

６３３

，

６８３

，

５０９．４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５２５

，

４１９

，

６５９．５８ ３

，

３０４

，

３８１

，

５３７．１４ ２

，

９１９

，

４３８

，

６５１．６３ １

，

８０２

，

６４５

，

３１２．８１

２

、简要原始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５５０

，

２６０

，

２５１．２５ ９

，

３２６

，

３０８

，

６１５．６６ ８

，

８２５

，

３２８

，

１８１．４９ ５

，

２９６

，

４９７

，

６７８．７４

营业成本

３

，

０６５

，

６８９

，

０７２．７１ ７

，

８８３

，

５３２

，

６０６．５７ ７

，

３９２

，

４５９

，

２０３．７１ ４

，

７５４

，

９６６

，

０６１．６５

营业利润

２７８

，

９２６

，

９６２．９６ ４６７

，

２９１

，

０２４．５４ ５５０

，

３３４

，

１８７．９３ １

，

９２５

，

７７９．４６

利润总额

２８３

，

４９０

，

５２６．２９ ４７６

，

００５

，

９７４．９６ ５５３

，

４７２

，

１２６．２７ １２

，

８２１

，

９４８．５２

净利润

２４０

，

９６６

，

８０９．５８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６６２．９６ ４６９

，

６１４

，

６１７．１０ １７

，

９１８

，

７１８．９３

３

、简要原始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４１

，

９８４

，

６５８．０９ －１

，

３９６

，

９０３

，

５０２．９８ ４２７

，

１０４

，

０９５．２２ ６２１

，

８３３

，

４１１．４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

，

４１８

，

８９８．０１ －４６８

，

２１７

，

６０６．５１ －２１７

，

１５６

，

７５７．８８ －５２９

，

７０１

，

４８３．６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２

，

７５４

，

６１６．４１ １

，

７８６

，

０３６

，

８２７．１６ －１１８

，

６４２

，

４８６．４７ －１２６

，

１９３

，

１８０．５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２

，

１８８

，

８５６．３３ －７９

，

０８４

，

２８２．３３ ９１

，

３０４

，

８５０．８７ －３４

，

０６１

，

２５２．７６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９３

，

７０６

，

２４７．７６ ２０１

，

５１７

，

３９１．４３ ２８０

，

６０１

，

６７３．７６ １８９

，

２９６

，

８２２．８９

（三）简要比较式合并财务报表

１

、简要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９

，

５２１

，

５２２

，

３４３．０５ ８

，

０５５

，

２１９

，

３２６．９０ ６

，

８４２

，

００４

，

１９２．２９ ４

，

６０８

，

７７４

，

５５１．４３

非流动资产

２

，

３３２

，

３８４

，

３８０．６３ ２

，

５５１

，

２７９

，

６０１．１７ １

，

８６０

，

６８９

，

１８７．００ １

，

６０４

，

５４０

，

１９７．８５

总资产

１１

，

８５３

，

９０６

，

７２３．６８ １０

，

６０６

，

４９８

，

９２８．０７ ８

，

７０２

，

６９３

，

３７９．２９ ６

，

２１３

，

３１４

，

７４９．２８

流动负债

６

，

０３５

，

６２６

，

５６７．２４ ６

，

１２７

，

２５０

，

５９１．７０ ４

，

９３７

，

７８７

，

０９０．９５ ２

，

７７４

，

６６６

，

９０４．７１

非流动负债

１

，

７７３

，

２３４

，

１２４．０２ ７１２

，

３９３

，

６４７．５０ １７２

，

５４６

，

６５２．７０ １

，

０４８

，

７１６

，

１１６．７８

总负债

７

，

８０８

，

８６０

，

６９１．２６ ６

，

８３９

，

６４４

，

２３９．２０ ５

，

１１０

，

３３３

，

７４３．６５ ３

，

８２３

，

３８３

，

０２１．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

，

９８９

，

７５５

，

８２６．９１ ３

，

７１２

，

４００

，

５１５．０９ ３

，

５４１

，

１４８

，

９８４．３４ ２

，

３４０

，

０７１

，

５６２．２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０４５

，

０４６

，

０３２．４２ ３

，

７６６

，

８５４

，

６８８．８７ ３

，

５９２

，

３５９

，

６３５．６４ ２

，

３８９

，

９３１

，

７２７．７９

２

、简要比较式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３２８

，

２２１

，

６２８．７７ １１

，

９９２

，

０３９

，

８５８．７２ １０

，

３８１

，

９４０

，

９７０．６７ ５

，

４１１

，

０６２

，

５９２．４１

营业成本

３

，

６８１

，

７１２

，

６７９．５３ １０

，

１５２

，

１０２

，

３７７．８２ ８

，

６０９

，

６２３

，

６９３．１５ ４

，

５８８

，

５５９

，

８３４．７８

营业利润

３４０

，

８２５

，

５１３．０６ ６４７

，

７６２

，

２９５．１５ ７０３

，

２２２

，

５５２．８８ １２７

，

０７０

，

９５５．９４

利润总额

３５１

，

１４４

，

０１９．９８ ６７３

，

７３０

，

０３０．５１ ７４６

，

９６３

，

２５９．０７ １５０

，

５４５

，

０１８．３８

净利润

２９８

，

１１５

，

４９２．０１ ５７６

，

５１６

，

６６２．５３ ６２２

，

５１４

，

８２９．２６ １２１

，

９９８

，

９０８．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２９７

，

２７９

，

４６０．２８ ５７３

，

２７３

，

１４０．０５ ６１７

，

５０８

，

９０４．９１ １１６

，

１２８

，

８６９．４２

３

、简要比较式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８

，

３８２

，

１５０．５５ －１

，

３１０

，

８８０

，

６０４．７１ ４４８

，

００９

，

４２１．０７ ３０６

，

５５１

，

３０２．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９５８

，

２８５．１３ －６２２

，

３６８

，

６６７．１９ －２７５

，

３４７

，

０６０．９９ －１２３

，

０４０

，

６２３．５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５０

，

４４９

，

０２４．６２ １

，

８３３

，

９７２

，

６１５．６２ －８８

，

１０８

，

７１６．３３ －１８０

，

８１６

，

３２９．５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５６

，

１２５

，

７１０．６８ －９９

，

７３２

，

３８１．０５ ８１

，

６６４

，

８２６．９１ ２

，

２９３

，

８５８．４８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８５

，

７９９

，

２９４．８４ ３２９

，

６７３

，

５８４．１６ ４２９

，

４０５

，

９６５．２１ ３４７

，

７４１

，

１３８．３０

（四）简要比较式母公司财务报表

１

、简要比较式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８

，

６９４

，

２０４

，

２４３．１１ ７

，

００４

，

８３７

，

２７５．８６ ５

，

７８１

，

５８７

，

３７８．９６ ３

，

８７４

，

５９７

，

９３３．９８

非流动资产

２

，

５３２

，

７７９

，

２４０．８６ ２

，

７５０

，

５４８

，

０８３．４７ １

，

８３４

，

３３３

，

６４０．２４ １

，

５６１

，

７３０

，

８８８．２５

总资产

１１

，

２２６

，

９８３

，

４８３．９７ ９

，

７５５

，

３８５

，

３５９．３３ ７

，

６１５

，

９２１

，

０１９．２０ ５

，

４３６

，

３２８

，

８２２．２３

流动负债

６

，

１２４

，

６１９

，

３７９．２３ ５

，

９３７

，

３９５

，

４５８．９３ ４

，

６４５

，

４６５

，

３１７．８９ ２

，

６７６

，

１６７

，

０３６．３８

非流动负债

１

，

５７６

，

９４４

，

４４５．１６ ５１３

，

６０８

，

３６３．２６ ５１

，

０１７

，

０４９．６８ ９５７

，

５１６

，

４７３．０４

总负债

７

，

７０１

，

５６３

，

８２４．３９ ６

，

４５１

，

００３

，

８２２．１９ ４

，

６９６

，

４８２

，

３６７．５７ ３

，

６３３

，

６８３

，

５０９．４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５２５

，

４１９

，

６５９．５８ ３

，

３０４

，

３８１

，

５３７．１４ ２

，

９１９

，

４３８

，

６５１．６３ １

，

８０２

，

６４５

，

３１２．８１

２

、简要比较式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５５０

，

２６０

，

２５１．２５ ９

，

３２６

，

３０８

，

６１５．６６ ８

，

８２５

，

３２８

，

１８１．４９ ５

，

２９６

，

４９７

，

６７８．７４

营业成本

３

，

０６５

，

６８９

，

０７２．７１ ７

，

８８３

，

５３２

，

６０６．５７ ７

，

３９２

，

４５９

，

２０３．７１ ４

，

７５４

，

９６６

，

０６１．６５

营业利润

２７８

，

９２６

，

９６２．９６ ４６７

，

２９１

，

０２４．５４ ５５０

，

３３４

，

１８７．９３ １

，

９２５

，

７７９．４６

利润总额

２８３

，

４９０

，

５２６．２９ ４７６

，

００５

，

９７４．９６ ５５３

，

４７２

，

１２６．２７ １２

，

８２１

，

９４８．５２

净利润

２４０

，

９６６

，

８０９．５８ ４１１

，

４５０

，

６６２．９６ ４６９

，

６１４

，

６１７．１０ １７

，

９１８

，

７１８．９３

３

、简要比较式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４１

，

９８４

，

６５８．０９ －１

，

３９６

，

９０３

，

５０２．９８ ４２７

，

１０４

，

０９５．２２ ６２１

，

８３３

，

４１１．４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

，

４１８

，

８９８．０１ －４６８

，

２１７

，

６０６．５１ －２１７

，

１５６

，

７５７．８８ －５２９

，

７０１

，

４８３．６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２

，

７５４

，

６１６．４１ １

，

７８６

，

０３６

，

８２７．１６ －１１８

，

６４２

，

４８６．４７ －１２６

，

１９３

，

１８０．５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２

，

１８８

，

８５６．３３ －７９

，

０８４

，

２８２．３３ ９１

，

３０４

，

８５０．８７ －３４

，

０６１

，

２５２．７６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９３

，

７０６

，

２４７．７６ ２０１

，

５１７

，

３９１．４３ ２８０

，

６０１

，

６７３．７６ １８９

，

２９６

，

８２２．８９

（五）厦工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厦工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其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详见：

ｈｔｔｐ

：

／／ｓｔａｔｉｃ．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ｃｓ／ｚｈｓ／ｓｃｆｗ／ｇｇ／ｓｓｇｓ／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６００８１５＿２０１２＿３．ｐｄｆ

（下转

D7

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公司”或“发行人”）本次公开增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同意，本次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负责组织实施。

３

、本次增发股份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厦工股份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拟以不少于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参与此次公开增发。

４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上发行。 有关网下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

５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

量以

１０

：

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１５９

，

７９３

，

９９７

股，占本次增发数量的

９９．８７％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８１５

”、申购简称“厦工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的方

式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

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６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

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中的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７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果本次发行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股

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

的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如果本次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即经过网上、网下预设发

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则网上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均获得足额配售，仍不

足本次发行数量的余额部分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８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分为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优先认购部分（申购代码为“

７００８１５

”、申购简称“厦工配售”）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部分（申购代码“

７３０８１５

”、申购简称“厦工增发”）。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务请注意本发行公告中有关网上

申购的不同代码适用对象、申购数量与申购次数等具体规定。

９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公布此次增发发行

结果。

１０

、本公告仅对机构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

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厦

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亦刊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１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厦工股份

／

发行人

／

公司 指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增发 指

经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２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行为

承销团 指

为本次增发之目的

，

以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

，

由具有承销资格的各承销

商为本次增发而组建的承销团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下午收市时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厦工股

份之原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申

购新股的境内法人

，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

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

包括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

购

、

及时缴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

、

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２

的比例优先

认购本次增发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Ｔ－１

日

）

申购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Ｔ

日

，

该日为网下

、

网上申购日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２

、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３

、网上发行对象

（

１

）网上优先配售对象

网上优先配售对象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厦工股份

Ａ

股的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原无

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８１５

”、申购简称“厦工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

（

２

）网上发行对象

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账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除行使优

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４

、发行价格

本次增发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５

、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

以

１０

：

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１５９

，

７９３

，

９９７

股，占本次增发数量的

９９．８７％

。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

先认购权部分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６

、网上、网下配售比例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果本次发行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股东

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的

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如果本次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即经过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

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则网上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均获得足额配售，仍不足本

次发行数量的余额部分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７

、承销方式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经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投资者认购数量（即原股东优先配售、社会公

众投资者网上认购及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数量之和）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的部分，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牵头组成

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８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厦工股份

／

发行人

／

公司 发行安排 停复牌安排

Ｔ－２

日

（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网上发行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

１２

月

２０

日

）

网上路演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

日

（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刊登

《

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及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缴款日

（

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

：

００

时

）

停 牌

Ｔ＋１

日

（

１２

月

２４

日

）

网下申购定金及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验资日

Ｔ＋２

日

（

１２

月

２５

日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确定网上

、

网下发行数量

，

计算除原股东优先认购外的网

上

、

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Ｔ＋３

日

（

１２

月

２６

日

）

刊登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

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

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

：

００

时

），

网上申购摇号

抽签

Ｔ＋４

日

（

１２

月

２７

日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９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１０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在本次发行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合并统计网上和网下的有效申购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最终发行数量和规模。 本次发行总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将按照如下原则进

行配售：

１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额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

销团包销。

２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即超额认购）时：

（

１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登

记在册的“厦工股份”

Ａ

股股份数量乘以

０．２

，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

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

账户获得的可优先配售数量加总与网上、网下可优先配售总量一致。

（

２

）扣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

中签率

网下申购

最低申购股数为

１００

万股

，

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部分

必须为

１

万股的整数倍

，

申购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ａ

网上通过

“

７３０８１５

”

申购代码

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

，

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

申购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ｂ

本次除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外，剩余部分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售：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７３０８１５

”申购代

码进行申购的中签率趋于一致，即

ａ≈ｂ

。 按照上述标准分入同一类型的申购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

中签率。

三、网上发行申购程序

（一）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配售的安排

１

、优先认购比例及数量

公司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

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１５５

，

９４１

，

９１７

股。

２

、有关优先认购的重要日期

（

１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２

）优先认购日（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逾期未行使权利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３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规定

（

１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８１５

”、申购简称“厦工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

（

２

）申购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

（

３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可优先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即先按照优先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

出可优先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

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优先认购数量加总与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网上可优先认购总量一致。

（

４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申报的总数不能超过可优先认购数量的限额。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认购股数，则该申购为无效申

购。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厦工配售”可配证券余额。

（

５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各自具体的申购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６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除通过网上申购专用代码“

７００８１５

”行使优先认购权外，还可以通过供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的代码

“

７３０８１５

”进行申购。 但仅有通过“

７００８１５

”申报的有效申购可获得优先配售，通过“

７３０８１５

”申报的有效申购按照社会公众投资者网

上申购的规定进行发售。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安排

１

、网上申购的规定

（

１

）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８１５

”，申购简称为“厦工增发”。

（

２

）申购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

（

３

）每个股票账户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申购数量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

４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账户外，每个股票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报不能撤单。 重复申购和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

购。重复申购除第一次申购为有效申购外，其余申购无效，由上交所系统自动剔除。机构投资账户可以多次申购，但累计申购总量不

能超过网上发行预设总量

８

，

０００

万股（含

８

，

０００

万股）。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股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５

）参与申购的每个股票账户应按申购价格和股数缴纳足额申购款。

２

、网上申购程序

（

１

）办理开户登记及指定交易

凡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

上申购日之前开立上交所证券账户及办理指定交易。

（

２

）存入足额申购款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申购者，需在网上申购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申购款。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

必须在网上申购日之前（含当日）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根据申购价格和申购量存入足额申购款。

（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上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委托单上的各项内容，尤其是证券账户、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必

须填写清楚，不得涂改，并确认其资金账户存款数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股票所需的款项。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填好的“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本人身份证或法人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到与上交所

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在其交易柜台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收到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后，复核各项内容无误，并查有足够

的资金后，即可接受委托买入。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３

、配号与抽签

如果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将采用摇号抽签方式认购。

（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各证券经营机构将申购款划至其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内。确因银行结算制度而造成申

购款不能及时入账，须在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提供有效银行划款凭证，并确保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上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款入

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登记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款的到账情况进行核查，并由该事务所

出具验资报告。 上交所以申购款的实际到位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款，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给予申购配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投资者通过原申购的各证券营业网点确认申购配号。

（

２

）公布中签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告网上发行

中签率。

（

３

）摇号抽签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于当日将抽签结果通过上交

所卫星网络传送给各证券交易网点，并于次日在指定报刊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４

）确定认购股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

４

、登记与结算

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部分按下述程序办理登记与结算手续：

（

１

）申购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至第三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登记公司对经会计师事务

所验资确认的实际到账资金进行冻结。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有关申购资金冻结等事宜，遵从上交所、登记公司有关规定。

（

２

）申购结束后的第三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发售股票，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网上发行配售结果进

行清算交割和股东登记，并由上交所将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

３

）申购结束后的第四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登记公司对未获配售的申购资金予以解冻，并向各证券交易网点返

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资金余额，再由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投资者。 同时登记公司将中签认购款项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登记

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收到登记公司划转的申购款后，将与网下申购款合并，并按照相关协议的规定

将扣除承销费用等相关费用后的申购款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４

）本次网上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工作由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网上发行配售结果进行。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五、网上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发行人拟就本次发行在中证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厦门市灌口南路

６６８

号之八

电 话：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０

传 真：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１

联系人：王智勇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１４

、

３８５６５７２２

传 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

３８５６５７４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公司”或“发行人”）本次公开增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同意，本次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负责组织实施。

３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厦工股份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拟以不少于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参与此次公开增发。

４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下发行。 有关网上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

５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

量以

１０

：

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１５９

，

７９３

，

９９７

股，占本次增发数量的

９９．８７％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８１５

”、申购简称“厦工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的方

式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

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６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

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中的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７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果本次发行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股

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

的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如果本次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即经过网上、网下预设发

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则网上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均获得足额配售，仍不

足本次发行数量的余额部分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８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本次发行的网下部分设有最低申购数量限制。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

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的

数量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９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投资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和划款凭证等指定文件，并须保证其应缴纳

的申购定金在当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１０

、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公布此次增发发

行结果。

１１

、本公告仅对机构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下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

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厦

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亦刊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１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厦工股份

／

发行人

／

公司 指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增发 指

经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２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

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行为

承销团 指

为本次增发之目的

，

以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

，

由具有承销资格的各承销商为

本次增发而组建的承销团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下午收市时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厦工股份之

原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申购新

股的境内法人

，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

包括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

及时缴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

、

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２

的比例优先认购

本次增发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Ｔ－１

日

）

申购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Ｔ

日

，

该日为网下

、

网上申购日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２

、网下发行对象

（

１

）网下优先配售对象

网下优先配售对象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厦工股份

Ａ

股的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 原有

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

（

２

）网下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

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

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中的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增发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４

、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

以

１０

：

２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１５９

，

７９３

，

９９７

股，占本次增发数量的

９９．８７％

。 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

通过网下申购的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８１５

”、申购简称“厦工配售”

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

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５

、网上、网下配售比例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果本次发行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股东

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的

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如果本次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即经过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

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则网上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均获得足额配售，仍不足本

次发行数量的余额部分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６

、承销方式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经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投资者认购数量（即原股东优先配售、社会公

众投资者网上认购及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数量之和）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的部分，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牵头组成

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７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复牌安排

Ｔ－２

日

（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网上发行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

１２

月

２０

日

）

网上路演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

日

（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刊登

《

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及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缴款日

（

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

：

００

时

）

停 牌

Ｔ＋１

日

（

１２

月

２４

日

）

网下申购定金及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验资日

Ｔ＋２

日

（

１２

月

２５

日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确定网上

、

网下发行数量

，

计算除原股东优先认购外的网上

、

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Ｔ＋３

日

（

１２

月

２６

日

）

刊登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投资者

根据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

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

：

００

时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Ｔ＋４

日

（

１２

月

２７

日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８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９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在本次发行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合并统计网上和网下的有效申购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最终发行数量和规模。 本次发行总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将按照如下原则进

行配售：

１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后的余额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

销团包销。

２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即超额认购）时：

（

１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登

记在册的“厦工股份”

Ａ

股股份数量乘以

０．２

，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

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

账户获得的可优先配售数量加总与网上、网下可优先配售总量一致。

（

２

）扣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

中签率

网下申购

最低申购股数为

１００

万股

，

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部分

必须为

１

万股的整数倍

，

申购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ａ

网上通过

“

７３０８１５

”

申购代码

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

，

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

申购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ｂ

本次除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外，剩余部分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售：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７３０８１５

”申购代

码进行申购的中签率趋于一致，即

ａ≈ｂ

。 按照上述标准分入同一类型的申购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

中签率。

三、网下发行申购程序

（一）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网下申购程序

１

、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申购数量最低为

１

股，最高不得超过其股权登记日持

有数量乘以优先认购比例

０．２

，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即先按照优先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优先

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

户获得的可优先认购数量加总与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网上可优先认购总量一致。 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认购股数，则超过部分

视作无效。

２

、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向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 以其他方式传送、 送达一概无效， 传真：

０２１－

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

３８５６５７４６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１４

、

３８５６５７２２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处：

（

１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申购表》；

（

２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３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４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５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６

）支付申购款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

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３

、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须全额缴纳申购款。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６．４２

元

／

股，申购款请划至以下收款

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清算中心

银行账号：

１１７０００１７２６００００１６３６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３０９３９１００００２０

联系人：陈可木

查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０３６９－３１１１１６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的全称。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汇款用途中的投资者单位全称是主承销

商认定申购资金归属的重要依据，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参与网下申购的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

购款，并于当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确保申购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申购款或缴纳的申购款不足均为无效申购。请有限售条件股股东

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无效申购的申购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按照汇款原路径退回。

（二）一般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

Ａ

股证券账户卡，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在

网下申购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前（含该日）办妥开户手续。

２

、申购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本次发行的网下部分设有最低申购数量限制。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

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的数

量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传真：

０２１－

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

３８５６５７４６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１４

、

３８５６５７２２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处：

（

１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申购表》；

（

２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３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４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５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６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

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３

、缴纳申购定金

（

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

本次发行价格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申购定金请划至以下收款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清算中心

银行账号：

１１７０００１７２６００００１６３６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３０９３９１００００２０

联系人：陈可木

查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０３６９－３１１１１６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的全称。 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汇款用途中的机构投资者单位全称是主

承销商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

２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

金，并尽快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的部分均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４

、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申购定金的退还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厦门

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内容包括最终确定的发行数量、网上及网下申购情况、原股东优

先认购数量、网上网下配售比例、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单及其获配售数量、应退还的多余申购定金（如有）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及缴款（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通知，获得配售的

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补缴申购款。

（

２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定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款。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以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上述缴付申购定金账

户），同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补足申购款，

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所有，其所放弃部分的股票将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

包销。

若定金大于申购款，多余定金将统一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退回。

（

３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

４

）机构投资者用于申购的资金来源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５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对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定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对

机构投资者补缴申购款（若有）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分别出具验资报告。

（

６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投资者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应遵守

法律、法规关于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的配售结果确定后，投资者持

股如达到发行人股本总额

５％

以上（含

５％

），须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五、网上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发行人拟就本次发行在中证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厦门市灌口南路

６６８

号之八

电 话：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０

传 真：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１

联系人：王智勇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１４

、

３８５６５７２２

传 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

３８５６５７４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附件

１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申购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投资者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即构

成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申购要约

，

具有法律效力

。

传真号码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

３８５６５７４６

，

传真确认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１４

单位全称

所管理的产品名称

（

如适用

）

身份证明号码

证券账户名称

（

上海

）

证券账户号码

（

上海

）

托管券商席位号

（

上海

）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退款银行信息

（

退款银账户行信息必须与投资

者缴款银行账户信息一致

。

退款银行的收款人

全称须与划款凭证相同

）

汇入行全称

资金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申购股数 股

申购金额

（

申购数量

×６．４２

元

）

元

申购定金

（

申购金额

×２０％

）

（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不适用

）

元

投资者承诺

：

１

、

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

且申购行为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

２

、

本次用于申购的资金来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本表供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及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填写。

２

、申购表可从厦工股份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ａｇｏｎｇ．ｃｏｍ

）及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下载。为清晰起见，建议投资者另行打

印此表。

３

、“单位全称”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 如果机构投资者以其所管理的产品申购，则需要在单位全称下写明其管

理的产品名称。

４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注册号；证券投资

基金填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

码”；企业年金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５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若因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６

、除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外，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股数不得低于

１００

万股，超

过

１０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投资者最大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７

、在本次申购中，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确定其申购数量，并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８

、除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外，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金额的

２０％

缴纳申购定金，定金

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９

、退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与投资者缴款银行账户信息一致。 退款银行的收款人全称须与划款凭证相同。

１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连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以及支付申购款（或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

复印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单位名称”、“页码、总页数”和“经办人、

电话”等。

１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

３８５６５７４６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１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开增发方案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

文）。 为了便于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在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二、路演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三、参加人员：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特此公告。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